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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「增加專㆖教育機會」文件的意見

2001年 4月 23日

（㆒）「增加專㆖教育機會」的文件，表面㆖只是㆒份涉及支援措施的財

務文件，但實際㆖涉及的是未來十年大專教育的改革藍圖，包括如

何實現董建華的承諾，有 60％高㆗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。

（㆓）當㆗的大專學位，有 30%是現存制度可提供的學位，但另外 30% 怎
樣提供，包括公營、私營和局部資助的學位比例和數目如何，文件

未能列出，要待㆟口普查後才知悉。至於政府會否提升 18%第㆒年
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，仍未有任何政策。

（㆔）將來的大學或大專學位，如果大量發展私營化，學費是否昂貴？

學生即使有貸款，可否承擔？助學金、低息貸款、免入息審查貸款

的總額如何？比率如何？學生的還款能力如何？政府是否有政策

和評估？

（㆕）政府鼓勵本㆞院校在香港以外設立分校，曾否經歷過公眾諮詢和

同意？更重要的是，目的為何？

（五）政府幫助本㆞學生前往海外升學，資格如何？方法如何？資助的

方式如何？學成後是否確保回港服務？

（六）政府將修訂法例，規管日後開辦大專和大學的教育機構和評審機

構。法例尚未訂立，評審機制尚未規管，甚至諮詢還未進行，怎樣

認可其課程，並給予資助？㆒旦將來法例與行政安排有別，會否浪

費公帑？

（七）副學士學位當前已經進行，標準不㆒。未來將副學士學位銜接學

士學位，是否適合現在每㆒類副學士學位課程？如有副學士學位水

平未合標準，如何處理？



（八）政府資助本㆞學歷但部份在海外㆖課的課程，和非本㆞學歷部份

在香港開辦的課程，是否意味學生可在海外讀部份課程，也可以接

受資助？如何資助？資助多少？是否㆟㆟有份？

（九）政府的海外升學試驗計劃，資助學生留學，是否學士、碩士、博

士也適用？為何只局限資訊科技、金融服務、創意媒體㆔類學位？

（十）政府就㆖述項目，在本年度向立法會申請撥款，但㆖述問題，很

多在大方向和細節㆖未經諮詢，怎能保證社會同意？怎能證明大學

界同意？加㆖教統會在 2002年才完成大學教育改革的檢討，現時
政府已為大學制訂了㆒個可以撥款的藍圖，是否先斬後奏？大學改

革的討論空間豈不是所剩無幾？立法會豈不是橡皮圖章？

（十㆒）因此，本㆟建議立法會，召開特別會議，就㆖述疑問，請政府

先提交回應，才予以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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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

教育統籌局委託香港專㆖學院持續教育聯盟 (聯盟 )，就香港
的副學士學位進行研究，目的是闡釋副學士學位的定義，

以及副學士學位在本港教育制度㆗的定位。為達致這個目

的，有關研究首先綜覽其他國家及㆞區現有的副學士學位

課程，然後概述本港現有及將會開辦的副學士學位課程。

研究結果及建議撮述如㆘。

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：引言：引言：引言：引言

1.1  本港高等教育界的兩項重要發展是： (1)政府新訂的規
劃目標是在㆓零㆒零 /㆒㆒年度之前將高等教育的普
及率由現時的 30%增加至 60%；以及 (2)發展多元化、
多途徑及多層面的高等教育制度。政府將會為教育機

構提供支援，以開辦有別於傳統㆗六的課程，作為新

的選擇，例如專業文憑課程、高級文憑課程和副學士

學位課程。

1.2  這項研究旨在： (1)為香港的副學士學位課程建議㆒套
內容概述； (2) 在本港現有的課程㆗物色符合該套內
容概述的課程； (3)協助建立㆒個本㆞及海外副學士學
位課程的資料庫； (4)倘副學士學位將歸併入將來發展
的㆒個完整的學歷進階架構，須先找出有待解決的問

題；以及 (5)訂定副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的進修階梯。

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：其他地區的副學士學位：其他地區的副學士學位：其他地區的副學士學位：其他地區的副學士學位

2.1  副學士學位源於美國十九世紀社區學院的發展。時至
今日，美國和加拿大都有開辦副學士學位課程，而最

近台灣亦有開辦。另㆒方面，在英聯邦國家的高等教

育制度㆗，高級文憑 /文憑課程是最普遍的副學位程度
學歷。㆒些國家 (例如英國 )現正嘗試引入新學歷 (例如
基礎學位 )，而兼辦副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 /文憑課程
的㆞區則絕無僅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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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 現存並無有關副學士學位的國際、全國或全省共通的
內容概述，但教育機構開辦有關課程時，㆒般都會依

循國家或區域組織 (例如美國社區學院協會及加拿大
社區學院協會 )普遍採用的做法和建議。

2.3  多年來，副學士學位的定義不斷演變。在這項研究㆗，
首先應擬定㆒套共通的內容概述，以便其他的工作順

利開展。同時，我們亦應抱持開放的態度，讓副學士

學位因應時勢的轉變而演進。

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：在香港開辦的課程：在香港開辦的課程：在香港開辦的課程：在香港開辦的課程

3.1  香港在㆓零零零年開始提供副學士學位課程。兩所本
㆞大學的持續教育部現時都開辦自資課程。㆒所大學

已把公帑資助的高級文憑課程，轉為副學士學位課

程。預期主辦機構、課程及學額數目在㆓零零㆒至零

㆓年度會有所增加。

3.2  目前副學士學位課程沒有共通的內容概述。這項研究
幫助聯盟的院校達成共識，就課程結構、入學條件、

師資等製訂共通的內容概述。

3.3  為確保有關㆟士清楚了解副學士學位的性質，當務之
急是教育界就副學士學位達成共識，制定共通的內容

概述。

3.4  高等文憑 /文憑的情況與副學士學位㆒樣，沒有㆒套共
通的內容概述。不過，要在香港發展學歷進階架構，

應當釐清高級文憑 /文憑與副學士學位之間的異同。

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：香港的副學士學位課程：香港的副學士學位課程：香港的副學士學位課程：香港的副學士學位課程

4.1  本報告建議㆒套共通的內容概述，其㆗包括： (1)課程
宗旨， (2)入學條件， (3)課程結構， (4)課程設計， (5)
學習成果， (6)師資， (7)質素保證， (8)結業資格， (9)
進修及銜接途徑等。詳情載於第㆕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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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 課程宗旨及學習成果：㆒般而言，副學士學位課程應
提供內容較艱深的專㆖程度教育，讓學生為日後工

作、消閒、進修和積極履行公民責任作好準備。具體

而言，副學士學位課程應讓學生掌握㆒般技能及專門

知識 /技能，使他們勝任輔助專業㆟員職位、能夠入大
學進修或尋求專業發展。

4.3  入學條件：在㆒般情況㆘，建議的基本入學條件為：
(1)修畢㆗六，以及香港㆗學會考五科 (包括㆗、英文 )
及格；(2)修畢㆒項高等教育基礎證書課程 (或副學士學
位預備課程 )；或 (3)21 歲或以㆖。

4.4  課程結構：在㆒般情況㆘，全日制副學士學位課程的
修業期應為兩年。

4.5  課程設計：副學士學位的課程內容應教授廣泛通用的
㆒般知識 /技能，以及專門 /職業知識 /技能。非專門內
容在整體課程所佔比例不得少於 20%。

4.6  師資：教學㆟員最少須有七成持碩士學位或同等學
歷，而且最好具備相關的教學或同等工作經驗。

4.7  質素保證：以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大學而言，開辦副
學士學位課程必須經該院校的教務會核准。如主辦機

構並不具自行評審資格，則建議由外間質素保證機構

進行學術評審工作。

4.8  認可及銜接：副學士學位課程的設計，容許多入口點
及多出口點。學生取得副學士學位後，其學歷應可與

北美洲大學第㆔年或英國大學第㆓年銜接。

4.9  副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：副學士學位課程頒授的結業
資格，在求職時應視為等同高級文憑程度。

4.10  圖 1 顯示副學士學位及高級教育基礎證書的進修階
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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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：高等教育基礎證書：高等教育基礎證書：高等教育基礎證書：高等教育基礎證書

5.1  本報告建議增設高等教育基礎證書課程，為更多㆗五
離校生提供㆗六以外的修讀副學士學位機會。這個課

程可視為獨立課程，亦可看作㆔年制課程的㆒部分，

以㆗五畢業生為收生對象，完成後可考取副學士學位

資格。

5.2  本報告亦建議為這個課程制定㆒套共通的內容概述，
其㆗包括：(1)課程宗旨，(2)入學條件，(3)課程結構，
(4)課程設計， (5)師資， (6)質素保證， (7)結業資格及
進修途徑等。詳情載於第五章。

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：討論及建議：討論及建議：討論及建議：討論及建議

6.1  要確保社會各界充分了解副學士學位的性質和意義，
特別是副學士學位在香港現行教育制度㆗的定位和角

色，教育界及提供課程的機構亟須為副學士學位課程

制定並頒布㆒套共通的內容概述。

6.2  我們最初可採用第㆕章的說明作為制定這套內容概述
的模本，其後便須進行諮詢，諮詢工作最好由政府負

責，對象包括各方主要有關㆟士。經進㆒步改進和修

訂後，新的內容概述便會頒布，供現時及將會開辦副

學士學位課程的機構參照 (及可能用以規管有關的機
構 )。然而，內容概述頒布後，我們亦應保持開放的態
度，並因應情況轉變而加以修訂。

6.3  鑑於部分機構並未具備自行評審的㆞位，政府有需要
就副學士學位課程的學術評審及質素保證，制定清晰

的政策。

6.4  倘有關課程符合㆖述條件，政府應透過以㆘形式承認
副學士學位課程：

•  向副學士學位學生提供財政資助；

•  公布副學士學位畢業生合資格投考的政府職位類
別 /級別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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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把入職薪點定在總薪級表㆖介乎預科畢業生與學
位持有㆟的現行起薪點之間。

6.5  作為副學士學位的先修課程，高等教育基礎證書課程
的學生應合資格申請：

•  學生資助；以及

•  可與現時的㆗六或預科畢業生㆒樣，投考相同的公
務員職位，並有相同的入職薪點。

6.6  為釐訂基準，政府亦可考慮為高等教育基礎證書課程
制定㆒套共通的內容概述。

6.7  大專院校及開辦有關課程的主要機構應攜手合作，為
所有副學士學位 (及可能包括高等教育基礎證書 )課程
設立學分累積及互通的制度。



圖圖圖圖 1：副學士學位進修階梯：副學士學位進修階梯：副學士學位進修階梯：副學士學位進修階梯

勞工市場勞工市場勞工市場勞工市場 及及及及 /或或或或 持續教育持續教育持續教育持續教育

英國大學英國大學英國大學英國大學 美國大學美國大學美國大學美國大學 英國大學英國大學英國大學英國大學 美國大學美國大學美國大學美國大學 英國大學英國大學英國大學英國大學 美國大學美國大學美國大學美國大學

㆔年 ㆕年 ㆔年 ㆕年 ㆔年 ㆕年

㆓年 ㆔年 ㆓年 ㆔年 ㆓年 ㆔年

㆒年 ㆓年

㆒年

副學士學位
高級文憑

(㆓年 )
副學士學位

文憑
(㆒年 )

㆗七

副學士學位預備課程 /
證書

高等教育基礎證書
㆗六

(4)

 (5)  (3) (2)  (1)

㆗五離校生公

開

途

徑

毅進

計劃


